SR L R RS R A0 TR
113# & €37 % % 235%5%

FENIm A 3 g E
FmARILA P R R
A RILA IR R
Ak 4,

TEFRE BERRILEIRGG AT

F I REA AT
PRI A R R fRER
FAFEARGRETRATE ) AR AFIILEL2Y 9P 33

Ferem & & 0 2| ;i—-!zr"f

#ﬁt’*)@’f"iﬁ? #r4 %3488 1,568~ > 2 p A RI13E4" 4p 4=
IR REFEIFE A L0 E 2 AL
2t A2 RH W oo
TR FRAARLEET L2 R RE
RE N - R A AR RTI6H & A AR R R 0 T RS
(7o AR dor 374 3487 1,068~ 5 REFFRER FA LB
H 7 o
2B R EHSE -
Firhd 297k BRE Eas v o
Frmmdrd FoRL f 4 e
E A JE L
9‘%5ﬁﬁ&9:
SRR AN T ERERS ST FAATRBL R 3R
BRI AR - FERL A RACE 3R F 3R R e
LRHEZREE A A R I IES 25

~

-

!

b



o FdkAL o N F R F 2500 ~ %2600 % 19 4w
¢W¢°ﬁﬁ’i¢@ﬁ%4ﬂwu7‘—wﬂk >N P
(THREF2F) A2FL kA ARI09#]12 8p - mE
%%ﬁ“ﬁOCHMDOC>050%%0%@%#(1ﬁ&3~

5
$) MR A TE FRAFTREL LG NP
>

ﬁ$%\?)’¢M%ﬁ£??@%%ﬂwiﬁi%ﬂﬂﬁ
VP AEREA YL (THEALLL) AT B

B PR HARE R0 AR AL LN BFRF S TEL TR
AR TR o SRR A F o GRS L e
2 Ve AHIFR - O FREFERBFTHETAIEY L
M BB EOPARE R NERE o BT Ao

:}:g-gfr;]%zmifg v 2 ERRFRL N 3R RPERE
BB HAFHZEP 4 0 7 a1 A F 2 5255

13

RN R

ﬁilﬁ%@w&me? oﬁ
ATFIRA L
TE AP RAFEP GRE F AT REA G 2P AL R

(TIF)20423;3 250%'%1/1&“}',:,( LAfes %97 )
P l142T77 9p B R FLEEP 2 D FEPRERTS
2 #56883,0047~ 0 2 pAcy R A EE R pAcT FHP

b o E LA A2 R 2 JIAEFE (LA d %435F )
PRRGFELAATHZEP BRI F 0 B AR
2

F

) S WA
B %2}5&;;‘;&%\59?—;1 T EFOFREAE FLF6388
2,127+ 2 g AFFFTEFR-REAEZ R pA2T 5
- E L L2022 JIE (RARE %2947 ) - H
BEmEay o 1148120 9p § AR R B L I R E D
PREH B EFEST062384,822~ 0 2 p AEEFEER- R
BAFZEPATFHEP L RELF A2 H 2L
(L A% %490F ) ’%?@;ﬁ\“:fglf%é HAF IR 2. Bp o, 8
iR IR P A A o

&

(g



\ .
ELPAN
R4 .

hxd
=

e

- A

-+, \ - T\ < ‘7\
2J - <, - w0 o R L <t ' £ =
PP o 0 o T mE L BE " D e g & b= 4 “& W -
S oo qgld ok & w@m . £ N o o 4 [ o /Q\ 2 e e ¥ e \41!
et IR T < T MY 4 Rt = 3 « . =
Hn & 8w e 7@ L N Fo e w1
o W - 2 K R Ay o B oL ik
54w =, TN e g et &
Ry A B &= ™ m, o~ 8 3 0, = =
»_.P—/ K ﬂDﬂ;\_f N .wnm ;.m..%m M.V S - = ) e N \ ‘.4 ﬁ. @l
1 N \.K.|l : PN =J \A\ — I‘L‘ N ,.m.E.u @ m,u/b [
w1 L Fen N N TR P N o < = .
= W A sil =N N ST N AN TS = .
— W uzﬁl.‘.i el bp nﬂm«m ».ﬁ mmw - A - M —_— ru M,__nr +) ,:.?hr ﬁm II\ ’
~ > e N - - - — \ ﬂgl B N
> % T 8L wME ] DR g —~ =L SE e Y =
= e = Mol 2 om0 4 e @ oo - X SN o
S~ % D m g w o =X e B g o T
SN TR TS ~ ~ e ) B, ,@\ P —_ o o~ " . R ‘7\ 4
o R - i N e ST oo B EXO
m| — 5 Bl Eow o A os Ty AP -
- ) o N - (el A} f— N ﬂv U *Wbﬁ‘ rmw _.m..nm M/Vyl .M
M oo mm & -, Ay h—v nmm_u — ey Am ’ mwuw oo ™% > 7 ,_,m?hr A
~ . M= A i = . wﬂ.w ), © wk »@? N 2 A
/III ,ki 4 5) «, R c \?.L Lml. <R m:%l I$ Lo N B g N SR f
Bl e o MR .mk o & %m R -+ .iu a o e .‘mﬂ. ewmmn G m,\ W vl Bn 0|
o T e o o Be W - o (B R WA R R T o B =
o 2 d PRV T Y e N C G ° A o T
NM_I T uﬂ 4‘.@ O Kl = -?r\ .mm_\ﬁw -%r B »%M .M.l' U_ \?\ ,w ‘T —_ ﬂ ' NS \ =AY 1 \/A M%w\v IJA
N \ ~— ,mm ~ = F ém\ mr,m ﬂlﬂ Ji./ wko = m./ jm'e T N e L mmu\ ﬂmi. G- b
— = 1o A N e s o I R == K y
s uml. al m& " ga (O ‘L ¢ I.A, == ™ o ] N va../ fod e U mﬁ Mm/qm sl »mmv T ,&m
= I e be b e 4w o o e o) B
. Al - SR R RIS . X . +—
v L T & < \ f o+ — W @ o e X N %NJ Wk W N amm
. ml g Cos 2ol am| 4 +{ ,x( w& L= Ro¥ bk = - e
YT T R~ R A R o = oal T g 3) w= wmm T & & 4 w2 W
¥k R owd T owk e #K v R 4 y T O
= R I £ O ¢ NS = T W LA oW 2 R -
. ~ N - 'S P ﬁ;ﬂ. rm/. /.4— &N\ N A N
T & - 8 A R 0 ¥ T F B4 @ T e o K 4 e vrod -l g
AL T e B w0 g B4 & B e N S
R S S SRR L BT B - B 9 gt e e s o @
V\T Y N ~ A o) N ., W IL/ K Ivnqlvk = ﬂﬂr =L\ Voo A
) o= ,.f: A by om MK — L R o el .
T Bt v XM B s e B R % 2w (B . T = - _-



—_—
~—

—

HAA T O BEITHLBETIRGI AT 2LE g TR
R TOKW . A kLR sRT LE (8 Fa P k@ez Tk
fEAz % ) K A H60KN T RT R TEP

WRFFFBERETE > 520 Re R Rk g 3

s
L2 . ’ > 7—5 - v '3 2, A S N R 2
MUFERT RE 2o RF L X Mo p
i

ﬁﬂ@%i,fﬁikﬁﬁé%i&%%$%?’$?“j
BN ETIAAFTIY > L3 Y EIFL3I8BHT, 874~ > 3+
623454, 822 <4 2 -
FRAFFIBMEFLERLRAF T D P ()P
l%@ﬁ%%é'm%g48%m’iﬁfvi5% e R T
AFERPATFEP o RELF AL E LA (2
rT%%ﬁg%ﬁi%ﬂkﬁﬁo

[ESA R &= S V]

A RSP R A KA TR LT EARY > B AP
TEFEFARO KB F R L A S RSP RFEA
2 Y13 ME R TE

REFOTALHEP TP EMPNF 0 AT R AT



L EE S o
=% _Hfé??f“109ﬁ1ﬂ89%\4109ﬁ4 30p #£13 kEL By
B s - MIERFITR R o
(™% & 2> 720109#9% 23p :izkaru_ LirpAen 4 o
(B) 2 X B 5> 111#102 31 p + =74 X L kd

BIRP  LR IR BT ;m\’ Al A L R
Birgd 4 i’@ﬂH*”W%HW&é i A
NS W R MR % o

Nz 2@ 112817 3p rapjd i £ 205 500000155 5 % 1%
S drg Fo bk AN A N]12#£40 308 B

CR TP ERE B4 f 2 e
TRFRLAEL - 2 FETe A 2B T RdT
E o RZRIBMEFIA DRI P2 0 ARAEFH FIRAEA
iﬁk@%’f%kagﬁ\ﬁ%ﬂ’&ﬁA%*ﬂﬁ4é

FTRHEFE N FAMETF P2 o NF FAME F R

.‘_

LRERAEA AR A& i FEOEF A G EKE
AFETARES BT > BENFYP 2 L 2 o

,//

CHLEOTRPIE 2ED e RN E FAMIETETE X F
B

%%V?Eiﬁﬁ%%ﬁ’w%§ﬁﬁéiﬁﬁﬂﬁ,%%
NiEH 434v+;jé73«ﬂa_4 ANFEZRT ¢ FF RERAAEL
2 AL P e E'J*?L%%f‘éﬁ?si;‘é (= B 734%;;4 nEE

AT LT 0 Aen TR EA34TE 2 22 P o

-]



258 AEBEOFTEEZ Sy FAsN e T v
(#:FFEF2T) UL A ER AL EARF TR
S~ T ] cRRFYFe S RL2EAFEA & T
e 32 ALARYSET ERH TP D S B EAED
PR tF 2 F e b (AABREF2F) » REAPF AR T4
KR TR BF e PR AT Y N 543207
R TAEEA L A FRA2Z 3] RERFYF  2F45
FAASE X ERFLL AL o KAEAEF WA R
FFEF RAE o fHIRET I RT3 S
Rpr 2 AR T2 ELRY ’I’*ﬁ%ii\ﬁliﬁ—‘ﬁ’
FAMT, P FA e EERGE O R AMER LA
ERFOPALAEAR EFOFERTET LED G
FOFFOPRBANVEE L L AFRALR &I L 227

2 o

AR (VERIBAFEIT) AT N FE AP RS
cte,);}ﬁf-} ,”ﬁ‘é_—’xi@ﬁk ,-li‘;‘,;ul:‘,\;:_ ,J{_‘—:g ,Ecpg o
SEREIE ER K

AR EIED T o ARAEPRRTH L LK > 2 FEREX
L T H o AT +

;9
e R EaE (
AR FILET SRR B (
Br) o KAF I 2R
TR Lk Ry MR E AT



2. 4 1 B LR FIA B ELE TP R
URPETR R ETFLATT 0 S L LA gt R
SPXELZFEFY L - SR B RT AES E TR
WA BB ARSE TEAX 2 ER g 220 T A
%J,5$mﬁmﬁ£%ﬁ4%aﬁ@’ﬁ%4éﬁﬁéﬁ
FNBERU BT EAALRFINTF FE (FPRARE
B) sl v it woar it (L AKRES5LE ~ %65
I66F ) o R FATLMD G L LB AP AR F R
BRARFREIETE  FRIEEC 22 BHRERA
(R A2 52760 2 %2807 ) ¢ » ¥ X BH - RIF 4
FROPFEFRTEEN AR GUEEEFRAMEL
HW T AT K EIE A BEREAPVCEN FE (R
%h$%ZMEp?%%i&>’ﬁpm%w1ﬁév
(LAREFI4ATE 2 % 148F ) - 5 > 3 {5’2‘_’2\?%@'} ) N
FREAENRR R AT KR é%%ﬁg

31
Io*% ;¥??ﬁé§ L8 AATEREF O F kR
%1841 %178 ~ $AMFER T T2 Ry A > TRV
wE A EENFOEFIA DR F22TEF IR RTE G

FAR A AP

(E)® T o ks BciE 5 348471, 568~ ¢
e AT PE 0 AT AR R GE H 1960 R b o £
FRR N B2136 D B2U5HE LY o AR i Ak SLA ¢
BRI FUBRR SR RLAFE B EHD

CASS



Lo GlheiB AR AT TS BT ITE (KB ERTTE
BFIFZAF R RARO)SR) c AFH T A RES
E@Ww®z7éﬁﬁﬂbihhéﬁﬁWﬁﬁﬁg@ﬁﬁ”éﬁ?
REE R AR LI REL RS L LT

AU OGRS ETRIAFTE R 2R ALY E
%ﬁ'v’}k

s
=

o £€C

-
P Fig?,: *

, ke
% %
9!

‘I.)%;t

/

-~

~— % P«) =,\=_i,¥
RN
H

R

RS 8  BF P FA L R FE

2507» ) 75 - FEEET A (LAREF155

L WA o SRR/ TR IR A=

Zi%ﬂ%ﬂﬁ“g " EAR R

(Mg rpded A5 SRFN TR FL RS PRARTE
FHoosEg ir114&67 20p (114)(+ - )&FF 5 156458
TARL 2 'fvf,‘a‘;,l‘si’ﬁ—'f‘iﬁﬁﬁ ) B R g e 7SN
AR KB IAREFIREG (FaikbR > BHAf R R
%@~%?: FifEZ AT MR -REEFET) Ha
84786,600~ o = F] % & By 5 (23060#F ¥ frad & 2 fig i
ook fFrctaap 2 R F AW £ Hcd | @ E s 52
£ oo TSR E Bt WH2E At E Bt £ L 62F 0 B2 37
EXE1.613% dritem s 512.898% [+5541-0.01613
*54=0.12898]) > et A Edrte By * 533088, 31
8~ [2-35 5% 1 (8,476,650 x 30%) + (8,476,650 x 70% x
12.898%) =3,308,318.0019 > = Tw# T »] o %\me,i‘
Y ETFL A G R 2 R A E SN i
R I SRR

(2)2 peri sk k& FRaR Y o mA T 95101
2161951 Ep2 Ma Bdr et > B4 52 7
Bt &2 AITE = = 0 Rk SRR B (R
FaPitiht AT EL IR HE) FARBL R A2 S
l%l‘ RIS iy < J- O }_fﬁ‘ﬁﬁ{b WwhldE (Fdemit) > 4ed
Rl PV R E LB R Y 2 A R AL RS AR EREN

K
17@’

mwﬁ

T"W

$N\R



Z g g Ra gy LD JH AR s AERE
B2 ke EE PR AN BRERIRA B ATH A B
RALTRET R EFE PRI EL Va0 HAKRIMAe I
PEMI AR FITEEFE > WET B

,?_F » BEODREBELS T P 2 Kip 53488 1,568~ [+
B BRRSFER 173,200+ % 4R Rk F ¥ 3, 308, 318=3,

481 5681 -

ECSANL I e ) ”\"ﬁ ’ l;l ZZ~4"‘TF’E‘E/\ fgpﬁ‘ L pES &

& pox e fBg g HgRqEs
Acgrm Fd ek A RFEEREEL AL AL HE A
e fmag o gRdy k- 2o ’@@4‘)”3” RN

%%Awiwa glwas%i%

Pm‘;‘ivﬁ_\%— ‘;)‘L} %(H’%Pné 165?) ,
- EHp kg FEaTbdp PHEEp ¥ p wl13£47 4
IoptEe o REEJIFEALELANL

F

jan!
fe 3 »

TEIR A
BEOFRAE L 580 109817 8p 2109247 30
FeFrdEisl (27F3 32 LREAS) - AE 5197
pEfY) cESRALAEGFTE TR Y EFF2Z 92, 9
T rgxﬁﬁﬁn@@A%@?’ﬁﬁﬁ¥%\%%ia
R > VR ALRANRESTF ST 78
%’zﬁimﬁiiiﬁd%%???%ﬁﬁoﬁﬁiﬁﬂ
R A E 2% HRBY 3 (L212% 51837 2



PRI S AR FARREF 0 p R
EARME AL EA N EET L o 8% A L2 F A RT
BELSDKRELEMKERIZ LR (Fdemit) 3 F
SPRAFE TR RERY | EEEFARRFE L
Rz g A T PR A RIERER o S B F AT E
EUEN A 29%%%%95é%%1%’?%ﬁ%0

iz > ’5‘«1#‘
-~ 7 fﬁ;ﬁrggv\ :
B FIMP R RS R E L B AL S BERE yele =
NP EPBE R ER PR > AR AP
o 3R E N FRLHFINA o P T H v 4 H

BN ’ﬁ:“‘ A é lziiﬁgz :

do¥t AP r s SRR E 8200 poe A R o 4o
LT RAC Y RY 0 - HBR L RF AT
v k2 EY 3] 115 =& | 3 13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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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信芳毛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麗雲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高聖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志平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8萬1,568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8萬1,5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信芳毛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芳公司）起訴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月8日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廠房）出租予被告即反訴原告高聖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聖公司），惟因高聖公司過失導致系爭廠房於111年10月31日凌晨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請求損害賠償；高聖公司則提起反訴，主張系爭火災係因信芳公司過失所致，請求損害賠償。經核上開本、反訴，均係源於系爭火災所衍生之糾紛，基礎事實同一，訴訟及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具牽連性，堪認高聖公司所提反訴，於法相合，應予准許。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
一、本訴部分：
　　信芳公司原起訴聲明請求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新臺幣（下同）2,042萬3,250元暨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568萬3,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3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部分：
　　高聖公司原反訴聲明請求：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38萬2,17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4頁）。其聲明迭經變更，嗣於114年12月9日當庭確定聲明為：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23萬4,82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90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㈠信芳公司主張：
　⒈信芳公司係系爭廠房之所有權人，於109年1月8日與高聖公司簽訂廠房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廠房出租予高聖公司，雙方於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特約約定高聖公司應就失火責任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⒉然高聖公司於109年1月8日起至同年4月30日裝修系爭廠房，將系爭廠房1樓隔間作零件室使用，並於零件室內增設室內配線及電氣設備，卻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疏未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之規定，將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此外，高聖公司開業後，疏未於非營業時間關閉非必要電器之電源，用電負荷過載，終致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於111年10月31日清晨發生短路，肇生系爭火災，損壞信芳公司所有之系爭廠房。
　⒊信芳公司因而支出清理廢棄物費用17萬3,250元，另系爭廠房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則為551萬0,254元，信芳公司共計受有568萬3,504元損害。
　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並聲明：⑴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568萬3,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高聖公司辯以：
　⒈就信芳公司所主張「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疏未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過失而言，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是否確有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缺失，實屬不明。縱有此情，亦未必是高聖公司承租後裝修缺失，亦可能是信芳公司出租前設置即有欠缺。
　⒉就信芳公司所主張「未關閉非必要電源、用電負荷過載」之過失而言，高聖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契約用電量為75kW，而系爭廠房總用電量（含高聖公司依約轉租之次承租人之用電）通常不逾60kW，可見並無用電過載。
　⒊縱認高聖公司應負賠償責任，信芳公司請求回復原狀費用部分應予折舊。　
　⒋答辯聲明：⑴信芳公司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㈠高聖公司主張：
　⒈信芳公司既為系爭廠房之所有權人，即應對系爭廠房負有維護電源線等設備安全之義務，然其並未主動定期檢修、維護，疏於檢修電源線以確認用電安全，致發生系爭火災，自屬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l項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系爭火災導致高聖公司放置屋內之硬體設備、廠內待維修之客戶車輛等物品均遭燒毀，高聖公司因而受有財物損失234萬6,948元；且系爭火災導致系爭廠房斷水斷電，高聖公司無從營業直至租賃到期，受有營業損失388萬7,874元，共計623萬4,822元損害。
　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⑴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23萬4,82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信芳公司辯以：
　⒈系爭廠房已依約交予承租人即高聖公司管領使用，信芳公司並無實際管領權限，故高聖公司應自負系爭廠房內電氣設備之檢修維護義務。
　⒉高聖公司未具體證明所受財物損失之具體內容，亦未計算折舊。
　⒊縱認信芳公司有過失而應負賠償責任，高聖公司既為實際管理支配權限之人，應與有過失，且其過失比例應高於信芳公司等語置辯。並聲明：⑴高聖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65至466頁、第470至471頁、第490頁）
　㈠系爭廠房為信芳公司所有。
　㈡信芳公司於109年1月8日與高聖公司簽訂系爭租約，同日點交系爭廠房。
　㈢高聖公司於109年1月8日起至109年4月30日裝修系爭廠房，將系爭廠房一樓隔間作零件室使用。
　㈣高聖公司於109年9月23日將系爭廠房二樓合法轉租他人。
　㈤系爭廠房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7時許發生系爭火災，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起火處為零件室中央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
　㈥信芳公司於112年1月3日以內湖洲美郵局第000001號存證信函通知高聖公司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於112年4月30日終止。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高聖公司僅就重大過失負失火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亦有明文。民法第434條立法特意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如租賃契約當事人約定加重承租人責任即注意義務，雖非不可，惟應以特約明文約定為之，始符合公平原則及立法目的。復按民法第434條所定重大過失失火責任之債務不履行，乃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既然民法第434條就承租人失火責任之規定，已寓有保護承租人之規範目的，則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時，承租人亦需有重大過失始需負責，始能貫徹民法434條之立法目的。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六條雖分別約定：「１、乙方（按：即高聖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用租賃物廠房建物」、「１、租賃期間乙方應善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乙方之人為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20頁），然其內容未列入「失火」或「火災」等字句，核其意旨無非重申民法第432條所規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內容而已，難認係特約排除民法434條規定而加重高聖公司注意義務。信芳公司僅執前述約定，主張兩造有特約高聖公司應就失火責任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非可採。綜上，無論就信芳公司所主張契約上請求權（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或侵權行為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而言，均以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有重大過失，始克成立，先予敘明。
　㈡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
　　按民法第434條所謂重大過失，係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言。次按非金屬被覆電纜之裝設，不得直接埋設於樓地板、牆壁、天花板、梁柱等。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將電纜穿在金屬導線管、PVC管或PF管等硬質導線管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381條第2項第1款可資參照。經查：
　⒈高聖公司負責人陳志平因系爭火災後接受消防局訪談時陳稱：「兩年半前跟房東承租後，因為室內的電線比較不夠……所以有請水電再重新配線」、「室內配線是從零件室大的配電盤箱接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兩造就此於本院審理時亦為相同陳述（見本院卷第280頁言詞辯論筆錄）。足見高聖公司於承租系爭廠房後，因其營業所需，自行雇工將系爭廠房線路重新配置。
　⒉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暨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定報告所示，系爭火災起火點位於高聖公司設置之零件室中央一帶；經採集該處電線證物進行微觀檢視，發現熔痕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另依現場狀況及關係人訪談紀錄，排除人為縱火或遺留火種等其他原因，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內配線短路）引燃周邊可燃物之可能性較大（見本院卷第51頁、第65至66頁）。又證人即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人員黃魁譽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作證，除就上述鑑定方法及結論闡釋綦詳（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280頁）外，另又證稱：現場勘查發現，自零件室配電盤拉出之線路，係以簡易管線吊架支撐延伸，並未穿入足夠管徑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等語（見本院卷第279頁言詞辯論筆錄），復有現場相片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綜此，高聖公司翻修裝潢後之零件室所拉出線路，確有未穿入足夠管徑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情事，該處復因室內配線短路而起火燃燒，則信芳公司主張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肇因於上開線路設置欠缺，要屬可信。　
　⒊準此，高聖公司既於承租系爭廠房後裝潢、重新規劃室內配線，本應注意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相關電工法規為設置，卻疏未採取上開措施，顯有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是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核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規定，對信芳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本件信芳公司係為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信芳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規定所為請求有理由，即不另行論駁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第227條第1項規定等請求權基礎，附此敘明。
　㈢高聖公司應賠償數額為348萬1,568元：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參照）。基於有損害斯有賠償為損害賠償法之基本原則，就物品受損所致損害應係該物品於侵權行為未發生之應有價值與侵權行為已發生之實際價值之差額，或係將物品回復至未發生侵權行為之應有狀態的必要費用。經查：
　⒈廢棄物清運費用：
　　系爭火災導致系爭廠房毀損，信芳公司因而支出廢棄物清運費用17萬3,250元，有統一發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5頁）。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回復原狀費用：　
　⑴經本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所需費用，該會作成114年6月20日(114)(十七)鑑字第1564號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其意旨略以：包含結構體補強及裝修工程等工程總價（含油漆粉刷、結構補強、泥作裝修、機電設備等工程之工資、材料、稅金及管理費）約為847萬6,650元。又因系爭廠房係於60年間所建成之磚造建物，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耐用年數為52年，因經歷年數已逾52年故耐用年數延長為62年，修正之折舊率為1.613%，折舊後殘值率為12.898%【計算式1-0.01613*54=0.12898】，據此計算本件折舊後修復費用為330萬8,318元【計算式：(8,476,650 × 30%) + (8,476,650 × 70% × 12.898%) =3,308,318.0019，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認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述其估算之依據及計算方式，所為折舊計算復於法有據，堪予憑採。
　⑵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十中，除項次7、9、10、12、16、19等工項具獨立性而應折舊外，其餘工項之材料不具獨立性，故毋庸折舊云云，然如油漆、水泥等材料（即信芳公司所指毋庸折舊之工項之材料）實非無獨立使用或交易價值，且系爭廠房經歷年數已逾54年（詳如前述），如予粉刷補強，即可能延長其使用壽命，使系爭廠房免於老舊耗損之修繕需求而減省費用支出，對於系爭廠房使用或交易價值亦有提昇之效。信芳公司復未能舉證說服本院認以新材料修復系爭廠房並無獲得上述額外利益之可能，其主張部分工項不具獨立性而毋庸折舊等語，即非可取。
　⒊綜上，高聖公司應賠償信芳公司之數額為348萬1,568元【計算式：廢棄物清運費用173,250+回復原狀費用3,308,318=3,481,568】。　
　㈣遲延利息：
　　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信芳公司請求屬未定期限之金錢債務，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4月3日送達高聖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頁），是信芳公司得一併請求高聖公司給付自上開送達日翌日即113年4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部分：
　　高聖公司承租系爭廠房後，於109年1月8日至109年4月30日間進行裝潢施工（參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本院卷第19頁系爭租約），併參系爭租約第五條「使用租賃物之約定」約定：「３、租賃物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可知系爭租約授權高聖公司自行裝潢，並約定現場安全事項由高聖公司管領負責。再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見本院卷第183頁至第203頁），高聖公司亦係以其負責人陳志平為消防法所定管理權人，而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益徵高聖公司業已依約實際承擔系爭廠房消防安全事項之管領權責。信芳公司就出租期間系爭廠房設備既無管領權責，自無疏於定期維護相關設備之過失或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火災之發生係因高聖公司承租後重新設置規劃缺失所致（詳如前述），高聖公司復未舉證「疏未定期維護檢修」老舊耗損線路同屬系爭火災之發生原因，此部分主張即難遽採。綜此，高聖公司反訴主張信芳公司應對高聖公司負賠償之責，實屬無據。
伍、假執行：
一、本訴部分：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信芳公司勝訴部分，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宣告。至信芳公司敗訴部分，則因訴之駁回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高聖公司假執行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信芳毛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麗雲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高聖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志平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8萬1,568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8萬1,5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信芳毛刷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信芳公司）起訴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月8日將門牌號碼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廠房）出租

    予被告即反訴原告高聖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聖公

    司），惟因高聖公司過失導致系爭廠房於111年10月31日凌

    晨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請求損害賠償；高聖公司則

    提起反訴，主張系爭火災係因信芳公司過失所致，請求損害

    賠償。經核上開本、反訴，均係源於系爭火災所衍生之糾紛

    ，基礎事實同一，訴訟及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具牽連性，

    堪認高聖公司所提反訴，於法相合，應予准許。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

一、本訴部分：

　　信芳公司原起訴聲明請求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新臺幣（

    下同）2,042萬3,250元暨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

    於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

    司568萬3,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35頁），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部分：

　　高聖公司原反訴聲明請求：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38萬2

    ,17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4頁）。其聲

    明迭經變更，嗣於114年12月9日當庭確定聲明為：信芳公司

    應給付高聖公司623萬4,82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

    本院卷第490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

    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㈠信芳公司主張：

　⒈信芳公司係系爭廠房之所有權人，於109年1月8日與高聖公司

    簽訂廠房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廠房出租予高聖

    公司，雙方於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特約約定高聖公司應就失

    火責任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⒉然高聖公司於109年1月8日起至同年4月30日裝修系爭廠房，

    將系爭廠房1樓隔間作零件室使用，並於零件室內增設室內

    配線及電氣設備，卻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疏未依用戶

    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之規定，將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

    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此外，高聖公司

    開業後，疏未於非營業時間關閉非必要電器之電源，用電負

    荷過載，終致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於111年10月31日清晨

    發生短路，肇生系爭火災，損壞信芳公司所有之系爭廠房。

　⒊信芳公司因而支出清理廢棄物費用17萬3,250元，另系爭廠房

    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則為551萬0,254元，信芳公司共計受有56

    8萬3,504元損害。

　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

    、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並聲明：⑴

    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568萬3,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高聖公司辯以：

　⒈就信芳公司所主張「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

    疏未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過失而言

    ，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是否確有穿入足夠

    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缺失，實屬不明。縱有此

    情，亦未必是高聖公司承租後裝修缺失，亦可能是信芳公司

    出租前設置即有欠缺。

　⒉就信芳公司所主張「未關閉非必要電源、用電負荷過載」之

    過失而言，高聖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契約用電量

    為75kW，而系爭廠房總用電量（含高聖公司依約轉租之次承

    租人之用電）通常不逾60kW，可見並無用電過載。

　⒊縱認高聖公司應負賠償責任，信芳公司請求回復原狀費用部

    分應予折舊。　

　⒋答辯聲明：⑴信芳公司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㈠高聖公司主張：

　⒈信芳公司既為系爭廠房之所有權人，即應對系爭廠房負有維

    護電源線等設備安全之義務，然其並未主動定期檢修、維護

    ，疏於檢修電源線以確認用電安全，致發生系爭火災，自屬

    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l項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系爭火災導致高聖公司放置屋內之硬體設備、廠內待維修之

    客戶車輛等物品均遭燒毀，高聖公司因而受有財物損失234

    萬6,948元；且系爭火災導致系爭廠房斷水斷電，高聖公司

    無從營業直至租賃到期，受有營業損失388萬7,874元，共計

    623萬4,822元損害。

　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⑴信芳公司應

    給付高聖公司623萬4,82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信芳公司辯以：

　⒈系爭廠房已依約交予承租人即高聖公司管領使用，信芳公司

    並無實際管領權限，故高聖公司應自負系爭廠房內電氣設備

    之檢修維護義務。

　⒉高聖公司未具體證明所受財物損失之具體內容，亦未計算折

    舊。

　⒊縱認信芳公司有過失而應負賠償責任，高聖公司既為實際管

    理支配權限之人，應與有過失，且其過失比例應高於信芳公

    司等語置辯。並聲明：⑴高聖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65至466頁、第470至471頁、

    第490頁）

　㈠系爭廠房為信芳公司所有。

　㈡信芳公司於109年1月8日與高聖公司簽訂系爭租約，同日點交

    系爭廠房。

　㈢高聖公司於109年1月8日起至109年4月30日裝修系爭廠房，將

    系爭廠房一樓隔間作零件室使用。

　㈣高聖公司於109年9月23日將系爭廠房二樓合法轉租他人。

　㈤系爭廠房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7時許發生系爭火災，依臺北

    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起火處為

    零件室中央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

    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

　㈥信芳公司於112年1月3日以內湖洲美郵局第000001號存證信函

    通知高聖公司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於112年4月30日終止

    。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高聖公司僅就重大過失負失火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因承租人之

    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

    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亦有明文。民法第434條立法特意

    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如租賃契約當事人約定加重承租人

    責任即注意義務，雖非不可，惟應以特約明文約定為之，始

    符合公平原則及立法目的。復按民法第434條所定重大過失

    失火責任之債務不履行，乃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既然民

    法第434條就承租人失火責任之規定，已寓有保護承租人之

    規範目的，則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時，承租人亦需有重大

    過失始需負責，始能貫徹民法434條之立法目的。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六條雖分別約定：「１、乙方（按

    ：即高聖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用租賃物廠房建

    物」、「１、租賃期間乙方應善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乙方

    之人為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

    之責……」（見本院卷第20頁），然其內容未列入「失火」或

    「火災」等字句，核其意旨無非重申民法第432條所規定「

    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

    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

    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

    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

    限」內容而已，難認係特約排除民法434條規定而加重高聖

    公司注意義務。信芳公司僅執前述約定，主張兩造有特約高

    聖公司應就失火責任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非可採。綜

    上，無論就信芳公司所主張契約上請求權（系爭租約第6條

    第1項前段、第434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或侵權行為請求

    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而言，均以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發

    生，有重大過失，始克成立，先予敘明。

　㈡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

　　按民法第434條所謂重大過失，係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

    注意義務而言。次按非金屬被覆電纜之裝設，不得直接埋設

    於樓地板、牆壁、天花板、梁柱等。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不在此限：將電纜穿在金屬導線管、PVC管或PF管等硬質導

    線管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381條第2項第1款可資參

    照。經查：

　⒈高聖公司負責人陳志平因系爭火災後接受消防局訪談時陳稱

    ：「兩年半前跟房東承租後，因為室內的電線比較不夠……所

    以有請水電再重新配線」、「室內配線是從零件室大的配電

    盤箱接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兩造就此於本院審

    理時亦為相同陳述（見本院卷第280頁言詞辯論筆錄）。足

    見高聖公司於承租系爭廠房後，因其營業所需，自行雇工將

    系爭廠房線路重新配置。

　⒉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暨內政部消防署火

    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定報告所示，系爭火災起火點位於高聖

    公司設置之零件室中央一帶；經採集該處電線證物進行微觀

    檢視，發現熔痕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

    同」，另依現場狀況及關係人訪談紀錄，排除人為縱火或遺

    留火種等其他原因，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內配線短

    路）引燃周邊可燃物之可能性較大（見本院卷第51頁、第65

    至66頁）。又證人即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人員黃魁

    譽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作證，除就上述鑑定方法及結論闡釋綦

    詳（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280頁）外，另又證稱：現場勘查

    發現，自零件室配電盤拉出之線路，係以簡易管線吊架支撐

    延伸，並未穿入足夠管徑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等語（見

    本院卷第279頁言詞辯論筆錄），復有現場相片存卷可佐（

    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綜此，高聖公司翻修裝潢後

    之零件室所拉出線路，確有未穿入足夠管徑之金屬導線管或

    PVC管內之情事，該處復因室內配線短路而起火燃燒，則信

    芳公司主張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肇因於上開線路設置欠缺，

    要屬可信。　

　⒊準此，高聖公司既於承租系爭廠房後裝潢、重新規劃室內配

    線，本應注意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相關電工法規為設

    置，卻疏未採取上開措施，顯有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

    。是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核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規定，對信芳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本件信芳公司係為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信芳公司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規定所為請求有理由，即不另行論

    駁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第227條第1項規定等請求

    權基礎，附此敘明。

　㈢高聖公司應賠償數額為348萬1,568元：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

    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

    。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

    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參照）。基於有損害斯有賠償為損害

    賠償法之基本原則，就物品受損所致損害應係該物品於侵權

    行為未發生之應有價值與侵權行為已發生之實際價值之差額

    ，或係將物品回復至未發生侵權行為之應有狀態的必要費用

    。經查：

　⒈廢棄物清運費用：

　　系爭火災導致系爭廠房毀損，信芳公司因而支出廢棄物清運

    費用17萬3,250元，有統一發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5頁

    ）。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回復原狀費用：　

　⑴經本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所需

    費用，該會作成114年6月20日(114)(十七)鑑字第1564號鑑

    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其意旨略以：包含結構體

    補強及裝修工程等工程總價（含油漆粉刷、結構補強、泥作

    裝修、機電設備等工程之工資、材料、稅金及管理費）約為

    847萬6,650元。又因系爭廠房係於60年間所建成之磚造建物

    ，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耐用年數為52年

    ，因經歷年數已逾52年故耐用年數延長為62年，修正之折舊

    率為1.613%，折舊後殘值率為12.898%【計算式1-0.01613*5

    4=0.12898】，據此計算本件折舊後修復費用為330萬8,318

    元【計算式：(8,476,650 × 30%) + (8,476,650 × 70% × 1

    2.898%) =3,308,318.0019，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認系

    爭鑑定報告已詳述其估算之依據及計算方式，所為折舊計算

    復於法有據，堪予憑採。

　⑵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十中，除項次7、9、10、12

    、16、19等工項具獨立性而應折舊外，其餘工項之材料不具

    獨立性，故毋庸折舊云云，然如油漆、水泥等材料（即信芳

    公司所指毋庸折舊之工項之材料）實非無獨立使用或交易價

    值，且系爭廠房經歷年數已逾54年（詳如前述），如予粉刷

    補強，即可能延長其使用壽命，使系爭廠房免於老舊耗損之

    修繕需求而減省費用支出，對於系爭廠房使用或交易價值亦

    有提昇之效。信芳公司復未能舉證說服本院認以新材料修復

    系爭廠房並無獲得上述額外利益之可能，其主張部分工項不

    具獨立性而毋庸折舊等語，即非可取。

　⒊綜上，高聖公司應賠償信芳公司之數額為348萬1,568元【計

    算式：廢棄物清運費用173,250+回復原狀費用3,308,318=3,

    481,568】。　

　㈣遲延利息：

　　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信芳公司請求屬未定期限之金錢債務

    ，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4月3日送達高聖公司，有本院

    送達證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頁），是信芳公司得一

    併請求高聖公司給付自上開送達日翌日即113年4月4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部分：

　　高聖公司承租系爭廠房後，於109年1月8日至109年4月30日

    間進行裝潢施工（參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本院卷第19頁

    系爭租約），併參系爭租約第五條「使用租賃物之約定」約

    定：「３、租賃物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易燃、易爆等危

    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可知系爭租約授權高聖公司自行裝

    潢，並約定現場安全事項由高聖公司管領負責。再觀臺北市

    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見本院卷第183頁至

    第203頁），高聖公司亦係以其負責人陳志平為消防法所定

    管理權人，而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益徵高聖公司業

    已依約實際承擔系爭廠房消防安全事項之管領權責。信芳公

    司就出租期間系爭廠房設備既無管領權責，自無疏於定期維

    護相關設備之過失或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火災之發生係因

    高聖公司承租後重新設置規劃缺失所致（詳如前述），高聖

    公司復未舉證「疏未定期維護檢修」老舊耗損線路同屬系爭

    火災之發生原因，此部分主張即難遽採。綜此，高聖公司反

    訴主張信芳公司應對高聖公司負賠償之責，實屬無據。

伍、假執行：

一、本訴部分：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信芳

    公司勝訴部分，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

    保金額予以宣告。至信芳公司敗訴部分，則因訴之駁回失其

    依據，併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高聖公司假執行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

    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5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信芳毛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麗雲  

訴訟代理人  陳明宗律師

複  代理人  蔡爵陽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高聖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志平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8萬1,568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16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8萬1,5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壹、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信芳毛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芳公司）起訴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月8日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廠房）出租予被告即反訴原告高聖國際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聖公司），惟因高聖公司過失導致系爭廠房於111年10月31日凌晨發生火災（下稱系爭火災），請求損害賠償；高聖公司則提起反訴，主張系爭火災係因信芳公司過失所致，請求損害賠償。經核上開本、反訴，均係源於系爭火災所衍生之糾紛，基礎事實同一，訴訟及證據資料可相互援用，具牽連性，堪認高聖公司所提反訴，於法相合，應予准許。

貳、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

一、本訴部分：

　　信芳公司原起訴聲明請求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新臺幣（下同）2,042萬3,250元暨遲延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4年7月9日具狀變更其聲明為：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568萬3,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等語（見本院卷第43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反訴部分：

　　高聖公司原反訴聲明請求：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38萬2,17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94頁）。其聲明迭經變更，嗣於114年12月9日當庭確定聲明為：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23萬4,82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90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㈠信芳公司主張：

　⒈信芳公司係系爭廠房之所有權人，於109年1月8日與高聖公司簽訂廠房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將系爭廠房出租予高聖公司，雙方於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特約約定高聖公司應就失火責任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⒉然高聖公司於109年1月8日起至同年4月30日裝修系爭廠房，將系爭廠房1樓隔間作零件室使用，並於零件室內增設室內配線及電氣設備，卻違背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疏未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之規定，將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此外，高聖公司開業後，疏未於非營業時間關閉非必要電器之電源，用電負荷過載，終致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於111年10月31日清晨發生短路，肇生系爭火災，損壞信芳公司所有之系爭廠房。

　⒊信芳公司因而支出清理廢棄物費用17萬3,250元，另系爭廠房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則為551萬0,254元，信芳公司共計受有568萬3,504元損害。

　⒋爰依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並聲明：⑴高聖公司應給付信芳公司568萬3,5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高聖公司辯以：

　⒈就信芳公司所主張「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疏未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過失而言，系爭廠房零件室內配線之電線、電纜，是否確有穿入足夠管徑內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缺失，實屬不明。縱有此情，亦未必是高聖公司承租後裝修缺失，亦可能是信芳公司出租前設置即有欠缺。

　⒉就信芳公司所主張「未關閉非必要電源、用電負荷過載」之過失而言，高聖公司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契約用電量為75kW，而系爭廠房總用電量（含高聖公司依約轉租之次承租人之用電）通常不逾60kW，可見並無用電過載。

　⒊縱認高聖公司應負賠償責任，信芳公司請求回復原狀費用部分應予折舊。　

　⒋答辯聲明：⑴信芳公司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反訴部分：

　㈠高聖公司主張：

　⒈信芳公司既為系爭廠房之所有權人，即應對系爭廠房負有維護電源線等設備安全之義務，然其並未主動定期檢修、維護，疏於檢修電源線以確認用電安全，致發生系爭火災，自屬違反建築法第77條第l項保護他人之法律。

　⒉系爭火災導致高聖公司放置屋內之硬體設備、廠內待維修之客戶車輛等物品均遭燒毀，高聖公司因而受有財物損失234萬6,948元；且系爭火災導致系爭廠房斷水斷電，高聖公司無從營業直至租賃到期，受有營業損失388萬7,874元，共計623萬4,822元損害。

　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提起反訴，並聲明：⑴信芳公司應給付高聖公司623萬4,822元，及自民事反訴暨答辯二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⑵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信芳公司辯以：

　⒈系爭廠房已依約交予承租人即高聖公司管領使用，信芳公司並無實際管領權限，故高聖公司應自負系爭廠房內電氣設備之檢修維護義務。

　⒉高聖公司未具體證明所受財物損失之具體內容，亦未計算折舊。

　⒊縱認信芳公司有過失而應負賠償責任，高聖公司既為實際管理支配權限之人，應與有過失，且其過失比例應高於信芳公司等語置辯。並聲明：⑴高聖公司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465至466頁、第470至471頁、第490頁）

　㈠系爭廠房為信芳公司所有。

　㈡信芳公司於109年1月8日與高聖公司簽訂系爭租約，同日點交系爭廠房。

　㈢高聖公司於109年1月8日起至109年4月30日裝修系爭廠房，將系爭廠房一樓隔間作零件室使用。

　㈣高聖公司於109年9月23日將系爭廠房二樓合法轉租他人。

　㈤系爭廠房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7時許發生系爭火災，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認定，系爭火災起火處為零件室中央一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周邊可燃物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

　㈥信芳公司於112年1月3日以內湖洲美郵局第000001號存證信函通知高聖公司終止系爭租約，系爭租約於112年4月30日終止。

肆、本院之判斷：

一、本訴部分：

　㈠高聖公司僅就重大過失負失火責任：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租賃物因承租人之重大過失，致失火而毀損、滅失者，承租人對於出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434條亦有明文。民法第434條立法特意減輕承租人之注意義務，如租賃契約當事人約定加重承租人責任即注意義務，雖非不可，惟應以特約明文約定為之，始符合公平原則及立法目的。復按民法第434條所定重大過失失火責任之債務不履行，乃屬侵權行為之特殊型態，既然民法第434條就承租人失火責任之規定，已寓有保護承租人之規範目的，則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時，承租人亦需有重大過失始需負責，始能貫徹民法434條之立法目的。

　⒉經查，系爭租約第五條及第六條雖分別約定：「１、乙方（按：即高聖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使用租賃物廠房建物」、「１、租賃期間乙方應善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因乙方之人為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之責……」（見本院卷第20頁），然其內容未列入「失火」或「火災」等字句，核其意旨無非重申民法第432條所規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內容而已，難認係特約排除民法434條規定而加重高聖公司注意義務。信芳公司僅執前述約定，主張兩造有特約高聖公司應就失火責任負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並非可採。綜上，無論就信芳公司所主張契約上請求權（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第434條、第227條第1項規定）或侵權行為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而言，均以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發生，有重大過失，始克成立，先予敘明。

　㈡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有重大過失：

　　按民法第434條所謂重大過失，係指顯然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而言。次按非金屬被覆電纜之裝設，不得直接埋設於樓地板、牆壁、天花板、梁柱等。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將電纜穿在金屬導線管、PVC管或PF管等硬質導線管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第381條第2項第1款可資參照。經查：

　⒈高聖公司負責人陳志平因系爭火災後接受消防局訪談時陳稱：「兩年半前跟房東承租後，因為室內的電線比較不夠……所以有請水電再重新配線」、「室內配線是從零件室大的配電盤箱接出去」等語（見本院卷第54頁），兩造就此於本院審理時亦為相同陳述（見本院卷第280頁言詞辯論筆錄）。足見高聖公司於承租系爭廠房後，因其營業所需，自行雇工將系爭廠房線路重新配置。

　⒉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暨內政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實驗室鑑定報告所示，系爭火災起火點位於高聖公司設置之零件室中央一帶；經採集該處電線證物進行微觀檢視，發現熔痕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另依現場狀況及關係人訪談紀錄，排除人為縱火或遺留火種等其他原因，研判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室內配線短路）引燃周邊可燃物之可能性較大（見本院卷第51頁、第65至66頁）。又證人即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調查科人員黃魁譽於本院審理時到庭作證，除就上述鑑定方法及結論闡釋綦詳（見本院卷第276頁至第280頁）外，另又證稱：現場勘查發現，自零件室配電盤拉出之線路，係以簡易管線吊架支撐延伸，並未穿入足夠管徑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等語（見本院卷第279頁言詞辯論筆錄），復有現場相片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綜此，高聖公司翻修裝潢後之零件室所拉出線路，確有未穿入足夠管徑之金屬導線管或PVC管內之情事，該處復因室內配線短路而起火燃燒，則信芳公司主張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肇因於上開線路設置欠缺，要屬可信。　

　⒊準此，高聖公司既於承租系爭廠房後裝潢、重新規劃室內配線，本應注意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等相關電工法規為設置，卻疏未採取上開措施，顯有欠缺普通人應盡之注意義務。是高聖公司就系爭火災之發生，核有重大過失，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規定，對信芳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本件信芳公司係為選擇合併，本院既認信芳公司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434條規定所為請求有理由，即不另行論駁系爭租約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第227條第1項規定等請求權基礎，附此敘明。

　㈢高聖公司應賠償數額為348萬1,568元：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參照）。基於有損害斯有賠償為損害賠償法之基本原則，就物品受損所致損害應係該物品於侵權行為未發生之應有價值與侵權行為已發生之實際價值之差額，或係將物品回復至未發生侵權行為之應有狀態的必要費用。經查：

　⒈廢棄物清運費用：

　　系爭火災導致系爭廠房毀損，信芳公司因而支出廢棄物清運費用17萬3,250元，有統一發票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55頁）。此部分請求，應予准許。　　

　⒉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回復原狀費用：　

　⑴經本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將系爭廠房回復原狀所需費用，該會作成114年6月20日(114)(十七)鑑字第1564號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其意旨略以：包含結構體補強及裝修工程等工程總價（含油漆粉刷、結構補強、泥作裝修、機電設備等工程之工資、材料、稅金及管理費）約為847萬6,650元。又因系爭廠房係於60年間所建成之磚造建物，依行政院頒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耐用年數為52年，因經歷年數已逾52年故耐用年數延長為62年，修正之折舊率為1.613%，折舊後殘值率為12.898%【計算式1-0.01613*54=0.12898】，據此計算本件折舊後修復費用為330萬8,318元【計算式：(8,476,650 × 30%) + (8,476,650 × 70% × 12.898%) =3,308,318.0019，元以下四捨五入】。本院認系爭鑑定報告已詳述其估算之依據及計算方式，所為折舊計算復於法有據，堪予憑採。

　⑵至原告雖主張系爭鑑定報告附件十中，除項次7、9、10、12、16、19等工項具獨立性而應折舊外，其餘工項之材料不具獨立性，故毋庸折舊云云，然如油漆、水泥等材料（即信芳公司所指毋庸折舊之工項之材料）實非無獨立使用或交易價值，且系爭廠房經歷年數已逾54年（詳如前述），如予粉刷補強，即可能延長其使用壽命，使系爭廠房免於老舊耗損之修繕需求而減省費用支出，對於系爭廠房使用或交易價值亦有提昇之效。信芳公司復未能舉證說服本院認以新材料修復系爭廠房並無獲得上述額外利益之可能，其主張部分工項不具獨立性而毋庸折舊等語，即非可取。

　⒊綜上，高聖公司應賠償信芳公司之數額為348萬1,568元【計算式：廢棄物清運費用173,250+回復原狀費用3,308,318=3,481,568】。　

　㈣遲延利息：

　　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信芳公司請求屬未定期限之金錢債務，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3年4月3日送達高聖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5頁），是信芳公司得一併請求高聖公司給付自上開送達日翌日即113年4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反訴部分：

　　高聖公司承租系爭廠房後，於109年1月8日至109年4月30日間進行裝潢施工（參前開兩造不爭執事項㈢、本院卷第19頁系爭租約），併參系爭租約第五條「使用租賃物之約定」約定：「３、租賃物不得供非法使用，或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可知系爭租約授權高聖公司自行裝潢，並約定現場安全事項由高聖公司管領負責。再觀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見本院卷第183頁至第203頁），高聖公司亦係以其負責人陳志平為消防法所定管理權人，而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益徵高聖公司業已依約實際承擔系爭廠房消防安全事項之管領權責。信芳公司就出租期間系爭廠房設備既無管領權責，自無疏於定期維護相關設備之過失或違法可言。遑論，系爭火災之發生係因高聖公司承租後重新設置規劃缺失所致（詳如前述），高聖公司復未舉證「疏未定期維護檢修」老舊耗損線路同屬系爭火災之發生原因，此部分主張即難遽採。綜此，高聖公司反訴主張信芳公司應對高聖公司負賠償之責，實屬無據。

伍、假執行：

一、本訴部分：

　　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信芳公司勝訴部分，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宣告。至信芳公司敗訴部分，則因訴之駁回失其依據，併予駁回。

二、反訴部分：高聖公司假執行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志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仕萱



